	真理大學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申請表

	姓名
	
	所屬系別
	
	申請

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職      稱
	
	聯絡資料
	校內分機：

	
	
	
	行動電話（或其他）：

	
	
	
	Email：

	會議正式名稱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會 議 時 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（共            天）

	會 議 地 點
	    國內：

（縣、市）
	    國外：

（國、州、城市）

	所屬國際組織名稱
	中文：
	英文：

	會議主辦單位
	中文：
	英文：

	擬 發 表 之

論 文 題 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費用補助單位
	□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（附經費核定清單）
□申請校內補助（機票/高鐵/自強號：            元，註冊費：          元）
□校外機構補助（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元）
□自費（金額：            元）

	申請人簽章
	
	批                    示

	初審（系所主管）
	
	

	院        長
	
	

	會簽
	教務長
	
	

	
	補課安排
	課務組長
	
	承辦

人員
	

	
	
	(麻豆)

教務組長
	
	
	

	
	人事主任
	
	
	

	
	一級行政主管
	
	
	

	
	麻豆校區部長
	
	
	

	注意事項
	1.請備齊會議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、會議議程、補課資料說明、論文全文及本申請表於會議召開二週前向承辦單位(校務發展室)提出申請。

2.申請獲准後，本申請表之由承辦單位影印分送課(教)務組備查。

3.如補助經費來源為校外者，請參照補助機構辦法核銷。
4.若為申請學校補助者：

（1）會議結束後申請人需填繳會議成果報告表乙份，交承辦人員存檔，否則補助款無法撥付。

（2）補助款之申領，請申請人於會議結束並繳交會議成果報告表後，檢具原始支付憑證依本校補助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辦法第十條(請至校務發展室網頁查詢)辦理請款事宜。（交通費及註冊費，可填列預估數，待回國後以收據實報實銷。）
5.麻豆校區之專任教師，請務必會簽麻豆校區部長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